2025年度四川省卫生高级职称申报评审
常见问题解答

（四川省卫生技术人员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申报专业方面

一、申报卫生高级职称的专业要求？

原则上现主要从事什么专业工作，即申报什么专业卫生高级职称。

申报卫生高级职称人员的执业范围（医师）、中级（副高级）职称专业、卫生副高级资格考试（申报卫生副高级职称）专业原则上须与申报专业保持一致。

申报专业（现从事专业）与中级技术资格专业不一致的，须补考现从事专业的中级技术资格并成绩合格。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在参加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时，没有开设与现从事专业相对应的专业，可以报考相近专业，继续申报卫生副高级职称时，正常申报。

学历资历方面

二、申报卫生高级职称的学历要求？

申报卫生高级职称所用学历指国家教育、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承认的正规院校毕业医学相关专业学历（有特殊规定的情况除外），且学历专业应与申报专业一致。任职后取得学历（学位），视同达到规定的学历（学位）。学历(学位)证明上注明“全日制”“脱产”字样的归为全脱产类学历（学位）,全脱产类学历（学位）人员学习时间不作为任职时间;学历（学位）证明上注明“在职”“函授”字样的,归为在职类学历（学位）,在职类学历（学位）人员,任职时间不受影响。

具备心理学类专业学历，并在医疗卫生机构从事心理治疗（技术）相关工作的人员，可作为医学心理学相关专业学历申报心理治疗技术专业卫生高级职称评审（须按照学历专业与申报专业不一致破格申报）。

具备医学院校（综合性大学医学院系）的运动康复专业学历，并在医疗卫生机构从事康复医学治疗技术相关工作的人员，可作为康复治疗学相关专业学历申报康复治疗技术专业卫生高级职称评审（须按照学历专业与申报专业不一致破格申报）。

具备生物医学工程类、仪器科学与技术类、核科学与技术类等专业学历，并在医疗卫生机构从事医疗仪器设备维护、维修和操作等工作的人员，可作为医学工程学相关专业学历申报医学工程技术专业卫生高级职称评审（须按照学历专业与申报专业不一致破格申报）。

具备化学类、生物类专业学历，并在医疗卫生机构从事卫生检验工作的人员，可作为卫生检验与检疫相关专业学历申报理化检验技术、微生物检验技术专业卫生高级职称评审（须按照学历专业与申报专业不一致破格申报）。

具备卫生信息管理、医学信息工程、公共事业管理（卫生事业管理）、档案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等专业学历，并在医疗卫生机构从事病案信息工作的人员，可作为病案信息相关专业学历申报病案信息技术专业卫生高级职称评审（须按照学历专业与申报专业不一致破格申报）。

具备医药卫生类专业学历或医学院校（综合性大学医学院系）的公共事业管理（卫生事业管理）、法学（医事法律）、健康服务与管理等专业学历，并在医疗卫生机构从卫生管理工作的人员，可作为卫生管理相关专业学历申报卫生管理专业卫生高级职称评审。

以上相关专业学历人员不能跨专业申报其他专业卫生高级职称评审。

三、申报人员的身份和年龄要求？
四川省卫生高级职称适用于在我省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内工作并从事相应卫生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公务员（含列入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得申报卫生高级职称评审。离退休人员不得申报卫生高级职称评审，非公立医疗机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参照国家法定退休年龄执行。

四、编外人员入编前已经聘任卫生中级职称的，入编后试用期满转正，继续聘任卫生中级职称，在申报卫生副高级职称时，编外的中级职称聘任时长及入编后中级职称聘任时长是否可合并计算聘任时间？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在入编后，如果继续聘任到中级职称岗位，可以累计计算中级职称任职时间。如果入编后，低聘职称，则不能累计计算任职时间。

卫生副高级资格考试方面

五、卫生副高级资格考试专业及有效期要求？
卫生副高级技术资格考试专业须与申报专业（现从事专业）一致。未开考专业，选择相近专业报考。

卫生副高级资格考试成绩不再设置有效期（按照我省卫生副高级资格考试规定取得的合格证明均长期有效）。

工作量方面
六、工作量要求的门诊单元数，是如何计算的？

门诊工作量，半天（4小时）接诊不少于15位患者为1个有效单元。非急诊科医生在任现职期间如轮转急诊科，工作期间按照4小时为一个门诊单元数计算。半天诊治30位患者也只算1个单元，不按照诊治患者人数累计。

七、工作量数据从哪里提取？申报人员如何提供材料？

申报人员所在单位负责梳理统计申报人员工作量，并将申报人员工作量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并审核签章后报送。

对于临床医师，国家卫生健康委和省卫生健康委将基于病案首页提取相关数据给评审专家。

八、现主要从事卫生管理工作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无临床工作量或临床工作量较少，如何申报卫生高级职称？

工作量是申报卫生高级职称的基本条件。原则上，应该是现主要从事什么专业就申报什么专业职称。现主要从事卫生管理工作，建议申报卫生管理专业职称。

九、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申报人员达不到规定的工作量要求，如何晋升卫生高级职称？

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建议优先考虑申报基层卫生高级职称。达到省卫生高级职称申报评审条件后，可继续申报省卫生高级职称评审。

十、工作量计算是按年度计算还是按任现职以来的总量计算？

工作量指标一般为任现职以来的总工作量，如明确规定平均每年次数、不少于XX周或XX天的，按照年度平均数计算。

进修学习方面

十一、进修学习要求？

进修学习按照临床医师规范化进修和《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明确卫生高级职称申报评审有关要求的通知》（川卫人事函〔2023〕146号）等相关规定执行。

进修学习时间不得与对口支援时间相重叠。

对口支援方面

十二、对口支援要求？

对口支援按照《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明确卫生高级职称申报评审有关要求的通知》（川卫人事函〔2023〕146号）和城乡医疗卫生对口支援“传帮带”工程、“组团式”帮扶等相关规定执行。

其他方面

十三、年度考核结果证明提供年限要求？
原则上应提供任现职期间所有年度的年度考核结果证明。

对于有年度考核结果为基本合格、不合格或未确定等级的，其基本合格、不合格或未确定等级的年度不得计算任职时间。

十四、继续医学教育证明材料复印件提供年限？
原则上要求提供任现职期间的继续医学教育证明材料复印件，对于任职年限较长的，至少需要达到申报要求的最低年限。

十五、已取得基层卫生职称，今后如何申报省卫生高级职称？
已经取得基层卫生中级技术资格的人员，申报卫生副高级职称前，须参加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并成绩合格取得全国卫生中级专业技术资格。已经取得基层卫生副高级职称的人员，申报卫生正高级职称前，须参加省卫生副高级职称评审并通过取得省卫生副高级职称。

十六、医疗卫生机构药学专业技术人员取得执业药师职业资格后，并被聘任到中级职称岗位，如何申报卫生副高级职称？

根据《国家药监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执业药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和执业药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国药监人〔2019〕12号）和《卫生部人事司关于医疗机构药师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卫人才发[2000]第88号)等有关规定，执业药师职业资格制度主要适用于从事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和其他需要提供药学服务的单位，不适用于医疗卫生机构的药学专业技术人员。医疗卫生机构药学专业技术人员不需参加执业药师职业资格考试。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中医药局关于深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21〕51号）精神，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中、初级职称实行以考代评，考试实行全国统一组织，药学专业属于已统一考试的专业。

十七、哪些业绩成果代表作在申报前须开展同行专家评价？

申报人员将手术视频、专题报告、技术专利、科研项目、学术论文、专著教材、护理案例作为业绩成果代表作的，所在单位须按《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卫生高级职称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川卫人事函〔2024〕242号）规定开展同行专家评价。
特殊群体激励政策方面

十八、援外医疗队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评审卫生高级职称有哪些激励政策？

一是任现职以来，援外医疗工作满1年，且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的，可提前1年申报；工作满2年，且年度考核结果均为合格及以上的，可提前2年申报。

二是任现职以来，援外医疗工作1年及以上的，免进修学习。

三是任现职以来，援外医疗工作1年及以上的，即视为对口支援合格。

四是援外工作期间，免继续医学教育。

五是申报期间在援外医疗服务的，免卫生副高级资格考试。

六是破格申报或者按照卫生高级职称申报要求应参加答辩的援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评审期间在援外医疗服务的，免答辩。

七是任现职以来，圆满完成援外工作任务的，在高级职称评审时，同等条件下，优先通过。

参加各级党委、政府指派的援外工作，且考核合格的，其援外工作期间和对应提前申报时间期间视为达到基本工作量要求。

十九、援藏、援彝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评审卫生高级职称有哪些激励政策？

一是任现职以来，参加各级党委、政府指派的援藏援彝工作且考核合格，挂职地为六类地区的提前1年半申报；参加各级党委、政府指派的援藏援彝工作且考核合格，挂职地为四、五类地区的提前1年申报；参加各级党委、政府指派的援藏援彝工作且考核合格，挂职地为二、三类地区的提前半年申报。

二是任现职以来，援藏、援彝1年及以上的，免进修学习。

三是援藏、援彝工作期间，免继续医学教育。

四是任现职以来，对口支援服务期满1年及以上，且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的，在卫生高级职称评审时实行加分制。六类地区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记4分/年，服务期满考核优秀的记5分/年；四、五类地区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记3分/年，服务期满考核优秀的记4分/年；二、三类地区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记2分/年，服务期满考核优秀的记3分/年。其他地区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记1分/年，服务期满考核优秀的记2分/年。高级职称评审时，同等条件下，优先通过。

参加各级党委、政府指派的援藏、援彝工作，且考核合格的，其援藏、援彝工作期间和对应提前申报时间期间视为达到基本工作量要求。

二十、脱贫地区城乡医疗卫生对口支援“传帮带”工程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评审卫生高级职称有哪些激励政策？

一是任现职以来，参加脱贫地区城乡医疗卫生对口支援“传帮带”工程，驻点工作连续服务期满1年及以上，且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的，可提前1年申报。

二是任现职以来，参加脱贫地区城乡医疗卫生对口支援“传帮带”工程，服务期满，且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的，免进修学习。

三是任现职以来，参加脱贫地区城乡医疗卫生对口支援“传帮带”工程，按规定完成驻点工作任务，且考核合格的，驻点工作期间，免继续医学教育。

四是任现职以来，对口支援服务期满1年及以上，且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的，在卫生高级职称评审时实行加分制。六类地区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记4分/年，服务期满考核优秀的记5分/年；四、五类地区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记3分/年，服务期满考核优秀的记4分/年；二、三类地区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记2分/年，服务期满考核优秀的记3分/年。其他地区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记1分/年，服务期满考核优秀的记2分/年。高级职称评审时，同等条件下，优先通过。

参加脱贫地区城乡医疗卫生对口支援“传帮带”工程连续驻点工作（不含间断驻点对口支援人员），且考核合格的，其连续驻点工作期间和对应提前申报时间期间视为达到基本工作量要求。

二十一、疫情防控一线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评审卫生高级职称有哪些激励政策？

一是任现职以来，疫情防控一线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可提前1年申报。

二是任现职以来，参加疫情防控，受到记大功及以上奖励或获得市（厅）级及以上表彰的，可提前2年申报。

三是任现职以来，参加疫情防控，作出突出贡献，获得省（部）级及以上表彰奖励的，可直接申报。

四是任现职以来，参加疫情防控的一线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免进修学习。

五是任现职以来，参加疫情防控的一线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疫情防控经历视同为1年基层工作经历，申报卫生高级职称评审时，免对口支援。

六是任现职以来，参加疫情防控的一线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申报卫生高级职称评审时，视同完成疫情防控当年继续医学教育学时学分。

七是任现职以来，对援湖北医疗队和高风险区疫情防控的一线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申报卫生副高级职称评审时，免卫生副高级资格考试。

参加各级党委、政府或单位指派的疫情防控工作，其专职从事疫情防控工作期间和对应提前申报时间期间视为达到基本工作量要求。

二十二、综合帮扶凉山州脱贫攻坚工作队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评审卫生高级职称有哪些激励政策？

一是任现职以来，综合帮扶凉山州脱贫攻坚工作队卫生专业技术人员3年帮扶期满，且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的，可提前2年直接晋升卫生高级职称。

二是任现职以来，综合帮扶凉山州脱贫攻坚工作队卫生专业技术人员3年帮扶期满，且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的，免进修学习。

三是任现职以来，综合帮扶凉山州脱贫攻坚工作队卫生专业技术人员3年帮扶期满，且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的，必备业绩不做要求。

四是任现职以来，综合帮扶凉山州脱贫攻坚工作队卫生专业技术人员3年帮扶期满，且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的，卫生副高级资格考试不做要求。

五是任现职以来，综合帮扶凉山州脱贫攻坚工作队卫生专业技术人员3年帮扶期满，且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的，综合帮扶凉山州脱贫攻坚工作期间，免继续医学教育。

六是破格申报或按照卫生高级职称申报评审要求应参加答辩的综合帮扶凉山州脱贫攻坚工作队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如参加综合帮扶凉山州脱贫攻坚工作队帮扶期满3年，且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的，免答辩。

七是任现职以来，对口支援服务期满1年及以上，且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的，在卫生高级职称评审时实行加分制。六类地区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记4分/年，服务期满考核优秀的记5分/年；四、五类地区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记3分/年，服务期满考核优秀的记4分/年；二、三类地区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记2分/年，服务期满考核优秀的记3分/年。其他地区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记1分/年，服务期满考核优秀的记2分/年。高级职称评审时，同等条件下，优先通过。



